关于《北京市平谷区一般制造业企业

调整退出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一）政策依据迭代更新

原办法核心依据《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京财预〔2019〕1447号）已被《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京财预〔2022〕1503号）替代；同时，原办法引用的《平谷区企业信用信息归集与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工作意见》已于 2024年12月正式废止，需删除该失效文件引用，并补充合规管理条款。
（二）部分内容与现行政策不符

原办法中引导资金与企业税收贡献挂钩的核算规则，不符合公平性竞争相关要求，也难以适配部分税负较低但积极主动履行退出责任企业的实际情况。
（三）区域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

当前平谷区正加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释放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平谷区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出台，旨在通过规范资金管理、优化支持方式，引导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确保“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平稳有序推进，为区域高精尖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二、修订过程

为确保修订工作科学、规范、合法，区科技和信息化局严格遵循“政策衔接、问题导向、多方参与”原则，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启动修订与政策研究： 在获悉上位文件《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京财预〔2019〕1447号）更新为（京财预〔2022〕1503号），以及《平谷区企业信用信息归集与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工作意见》废止后，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启动了对《北京市平谷区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对新的上位文件要求、废止文件的影响以及原办法中与现行政策不符之处（引导资金与企业税收挂钩）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

（二）聚焦核心问题开展修订： 结合平谷区实际，以“政策合规、公平公正、实操可行”为导向，完成《修订稿》起草。核心修订内容包括：更新政策依据条款、删除失效文件引用及相关表述、将资金核算标准由“税收贡献”调整为“产值”，确保与市级文件政策精神一致，同时适配企业实际情况。
（三）广泛征求意见并完善： 为保障《修订稿》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向区财政局、区应急局等相关部门及专业律师征求意见，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对资金申报流程，监管要求等内容进一步优化完善。

三、主要内容

《平谷区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共5章12条，分别为总则、申报范围、资金标准、资金申报及监管、附则。其中：总则共3条，明确了该办法出台的目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管理；申报条件1条，明确了申报资金条件和不适用情形；资金标准1条，明确了资金标准由企业产值、综合能源消耗量、职工人数和占地面积4项得分之和核算得出；资金申报及监管共5条，明确了资金申报、审批、拨付和监管要求；附则2条，明确了解释主体、办法有效期及废止调整的条件。
四、下一步工作

（一）强化政策宣讲

因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政策直接关系企业合法权益与区域产业转型推进，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持续做好政策解读和宣讲，及时解答企业疑问，争取有退出意向的一般制造业企业主动配合与支持。
（二）抓好政策兑现

加快推进《平谷区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提请区政府常务会审议的相关流程，文件正式印发后，通过区政府网站、官方公众号等对外公开发布，确保企业及时准确获取政策信息。
（三）动态完善政策内容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定期走访企业、收集申报反馈、开展绩效评价等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结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政策调整以及区域发展实际需求，按程序对办法内容动态修订完善，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实操性。
